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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杰科技、启迪设计、梦百合、四方科技、如通股份、杰恩设计、华辰装备、万

德斯环保、新洁能、长龄液压、霍普股份、矩阵股份、苏州规划、长江都市等

20多家企业的 IPO工作，金飞达重大资产重组、恒顺醋业非公开发行、启迪设

计重大资产重组、中天科技收购等多家上市公司再融资及并购重组工作。具备扎

实的金融理论基础和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。

盛凯先生，保荐代表人，律师，注册会计师，硕士研究生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

法律硕士、JD，曾在民生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工作，2022年加入长江保荐。从

业以来曾主持或参与吉莱微、美利信、信展通、汉弘集团、达特照明等多家企业

的 IPO 工作，易尚展示、兴业科技、东方锆业等非公开发行项目、日海智能详

式权益变动财务顾问项目、环国运、恩鹏健康新三板项目。具备扎实的金融理论

基础和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。

刘文秀女士，注册会计师，硕士研究生，毕业于复旦大学，财务、法学、外

语复合教育背景。曾在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工作，2016年加入 KPMG毕马威华

振会计师事务所，2020年加入长江保荐，担任高级业务经理。从业以来参与康

鹏科技、通用电气医疗、矩阵股份、海聆梦的 IPO 工作，并主持通用电气、贝

克休斯、申通德高、大昌行、泰尔茂医疗、ABB 集团、益科德等十多家企业的

年终审计工作。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项目经验。

上述辅导人员中，章睿、穆杰、王骞、盛凯均为保荐代表人，满足辅导机构

指定参与辅导工作的人员中保荐代表人不得少于二人的要求。本项目辅导工作小

组成员均系长江保荐正式从业人员，均具备有关法律、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

技能，有较强的敬业精神。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

（1）辅导时间

长江保荐于 2021 年 11月 11日与东交智控签订了辅导协议，于 2021 年 11

月 11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，并于

2021年 11月 15日收到了确认辅导备案日期的通知。长江保荐分别于 2022年 1

月 12日、2022年 4月 12日、2022年 7月 13日、2022年 10月 13日、202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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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 13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报送了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

期、第四期、第五期辅导进展工作报告。东交智控的本期辅导工作于 2023 年 1

月 13日开始至本报告出具日结束。

（2）辅导方式

本期辅导方式较为多样，包括但不限于开展文件核查、个别答疑、召开座谈

会、组织自学等。通过上述方式，促使接受辅导人员认真学习证券市场的相关法

律法规，持续引导辅导对象规范公司治理结构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。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

（1）开展全面的尽职调查工作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小组持续收集、整理业务技术、收入成本核算、费用归集、

关联方及关联交易、募集资金运用、风险因素、招投标、内部控制及其他重要事

项等方面的基础材料。同时，辅导小组持续对上述材料进行审阅和整理，并对专

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讨论，督促公司对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规范。

（2）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

本辅导期内，中介机构、辅导对象继续定期召开协调会，讨论解决辅导过程

中发生的问题。对辅导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，辅导机构及中介机构随时与辅导

对象保持沟通。

（3）规范运作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小组会同律师、会计师协助公司持续完善公司治理、内部

控制等相关制度和规范性文件，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和内控环境。

（4）辅导学习

本辅导期内，就辅导考试内容对辅导对象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辅导

人员进行培训和组织自学，增强其对发行上市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则的理解。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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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友好协商，辅导对象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终止合作，

并与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签署《审计业务约定书》，后续东

交智控的辅导工作由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配合开展。

由于工作安排的调整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签字律师由杨亮、苏常青调整

为杨亮、白曦。

除长江保荐外，参与本期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包括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。上述两家机构为本次辅导工作的

专业机构，积极配合长江保荐做好公司的上市辅导工作。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

在前期辅导工作中，长江保荐对辅导对象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，就发现的

问题与辅导对象及其他中介机构进行了积极沟通和探讨，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

案。在长江保荐及其他中介机构的督促和辅导对象的积极配合下，进一步完善了

辅导对象的规范运作、公司治理、内部控制制度。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

公司能够按照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召开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和监事

会，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运行，但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需进一步加

强规范运作意识，切实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，保障公司治理机制的

有效运行。

同时，综合考虑辅导对象情况及中介机构核查工作进展等因素，长江保荐及

其他中介机构将通过中介协调会、咨询问答、案例分享、专题讨论会等方式进一

步强化公司相关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。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

下一阶段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章睿、穆杰、王骞、盛凯、刘文秀、易煜岑、

李晓坤，主要辅导内容为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工作底稿指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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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规定，对取得的相关文件进行核查和整理，在已有的辅导工作基础上继续

完善东交智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工作底稿和核查程序；继续通过个别答

疑、组织自学等方式认真对辅导对象进行相关辅导，帮助接受辅导人员掌握相关

法规；进一步深入进行财务核查、法律尽调，督促辅导对象认真落实整改意见，

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决策与控制制度。



6


